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业学校）
科研先进个人评选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调动我校各单位和广大教职工投入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我校科技进步和科研工作快速发展，推进我校内涵建设的深入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入围条件
（一）评选范围为我校全体在职在岗教职工，工作年限已满两年（不含评选当年）。
（二）参评对象须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学术道德高尚，治学严谨，研究水平较高，研究成果丰硕且无产权争议。
（三）在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工作中贡献突出，取得显著成效者可优先入围。
（四）参评对象在论著、科研项目、发明专利、技术服务、科研获奖等方面业绩突出，近两年取得的工作业绩应达到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两个，并在其中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1.论文：以申请人为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署名单位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包括会议论文）不少于1篇。
2.著作：以第一作者并以学校为署名单位在国家一级出版社公开出版学术专著或学术译著（不包括教材和编著）1部及以上。
3.科研项目：以第一主持人并以学校为第一承担单位至少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4.发明专利：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项及以上。
5.技术服务：主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类的横向科研项目累计到账经费10万元及以上。
6.科研获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社科或科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10，二等奖排名前5，三等奖排名前3。
二、评选说明
评选过程评选工作本着“实事求是、公开公平”的原则，在严格考核个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其所在团队或所在部门的科研实绩进行。
（一）各部门应在广泛宣传和动员的前提下，择优推荐。
（二）所在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的入围条件对申请材料初审之后，将推荐名单及相应证明材料汇总后送交科研处。
（三）科研先进个人由科研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后，提请学术委员会审核。
（四）科研处将最终的科研先进个人推荐人选提请校长办公会审议，形成最终评选结果。
（五）在全校范围内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评选结果。
（六）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10人，科研业绩统计时间为前两个年度，且同一科研成果或奖项不得重复填报。
三、奖励标准
（一）向获奖者颁发相应奖项的荣誉证书。
（二）对科研先进个人按2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学校对获得“科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教职工在年度考核评优、晋职晋级时给予优先考虑，在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科研项目时给予优先推荐。
四、异议及其处理
（一）任何部门和个人对评审结果持有异议，应当在公示期内向科研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二）提出异议的部门或个人应当以真实身份提交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证明文件。以部门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由该部门负责人署名并加盖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匿名异议不予受理。推荐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视为承认异议内容；提出异议的部门、个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视为放弃异议。经校领导研究异议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后，形成最终处理意见并通知异议方和推荐部门。
（三）科研处以及其他参与异议调查、处理的有关人员应当对异议者的身份予以保密。确实需要公开的，应当事前征求异议者的意见。
五、其他
（一）研究成果存在剽窃、侵权、虚假等情况的，一经查实，将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并追究其责任。
（二）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颁发之日起正式施行。
（三）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执行期间，若有与上级文件相悖之处，以上级文件为准。










